
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

2022年度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告

（讨论稿）

---2023年9月12日在嘉荫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

县财政局局长  朱长岭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受县政府委托，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全县2022年度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国有资产总体情况
（一）国有资产划定范围

截止2022年12月31日，经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、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，按照行政、财务隶属关系，纳入嘉荫县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共有120户。

（二）全县资产情况

1.资产分布情况
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我县资产总额（账面净值，下同）731,658.94万元，较上年增长5.60%。负债总额16,350.47万元,较上年增长-20.19%。净资产715,308.48万元,较上年增长6.39%。我县行政单位国有资产272,721.2万元，占37.27%；事业单位国有资产458,937.74万元，占62.73%。

2.资产构成情况
流动资产21,080.88万元，较上年增长-46.81%，占资产总额2.88%；固定资产102,807.24万元，较上年增长15.84%，占资产总额14.05%；在建工程220,856.36万元，较上年增长16.76%，占资产总额30.19%；无形资产19,721.03万元，较上年增长393.13%，占资产总额2.70%；公共基础设施361,957.03万元，占资产总额49.47%；保障性住房5,215.96万元，占资产总额0.71%；其他资产20.45万元，占资产总额0.00%。

3.固定资产构成情况
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78,635.6万元，占固定资产的76.49%（其中，房屋62,064.25万元，占固定资产的60.37%）；设备15,861.8万元，占15.43%（其中，车辆1,857.15万元，占1.81%，单价100万（含）以上（不含车辆）设备4,746.69万元，占4.62%）；文物和陈列品658.08万元，占0.64%；图书档案1,179.81万元，占1.15%；家具、用具6,471.95万元，占6.30%。

（三）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和收益情况
1.资产配置情况
2022年度，我县配置固定资产31,338.62万元（账面原值，下同）。从资产类别分析，配置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19,641.75万元，占62.68%；配置设备7,802.83万元，占24.90%；配置图书档案41.89万元，占0.13%；配置家具、用具3,852.15万元，占12.29%。从配置方式分析，新购11,551.4万元，占36.86%；调拨16,178.31万元，占51.62%；接受捐赠0.11万元，占0.00%；其他方式新增3,608.81万元，占11.52%。

我县配置无形资产15,843.23万元。从资产类别分析，配置土地使用权15,459.63万元，占97.58%；配置计算机软件219.22万元，占1.38%。从配置方式分析，新购442.86万元，占2.80%；其他方式新增15,400.37万元，占97.20%。

我县配置在建工程7,072.96万元。

2.资产使用情况
（1）资产自用情况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我县自用固定资产173,310.44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.99%，其中：在用172,747.41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.67%；闲置147.29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.08%；待处置（待报废、毁损等）415.75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.24%。自用无形资产20,048.63万元，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100.00%；其中在用20,048.63万元，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100.00%。

（2）出租出借情况
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我县出租出借资产88.6万元，占资产总额的0.02%。其中，固定资产15.47万元，占资产总额的0.00%；无形资产73.13万元，占资产总额的0.02%；

3.资产处置情况

2022年度，我县处置资产6562.34万元。从资产类别分析,固定资产6,562.34万元，占100.00%。从处置形式上分析，转让290万元，占4.42%；无偿划转4550.49万元，占69.34%；对外捐赠45.8万元，占0.70%；报废1,676.05万元，占25.54%。

4.资产收益情况
2022年度，我县出租出借资产收益28.48万元，其中，固定资产收益14.81万元，占52.01%；无形资产收益10.3万元，占36.17%；往期出租出借资产收益3.37万元，占11.82%。资产处置收益253.5万元，其中：本期处置资产收益253.5万元，占100.00%；往期处置资产收益0万元，占0.00%。

（四）重点资产情况

1.土地资产情况
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我县土地账面面积22,155,080.46平方米，账面原值18,984万元，账面净值18,939.41万元。从使用状况分析：在用22,052,079.46平方米，占比99.54%，出租出借103,001.00平方米，占比0.46%。

本年度新增21,590,284.00平方米，账面原值15,459.63万元。

2.房屋资产情况
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我县房屋账面面积379,662.13平方米，账面价值80,657.15万元，其中办公用房面积56,763.39平方米，占房屋的14.95%；业务用房面积201,713.39平方米，占53.13%；其他用房面积121,185.35平方米，占31.92%。从使用状况分析：在用378,242.50平方米，占99.63%,出租出借51.00平方米，占0.01%,闲置260.00平方米，占0.07%,待处置1,108.63平方米，占0.29%。

本年度新增账面面积30,333.94平方米，账面原值13,044.76万元；本年度处置账面面积6,147.49平方米，账面原值1,044.4万元。

3.车辆资产情况
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我县车辆账面数量443辆，账面原值7,332.83万元，账面净值1,857.15万元。从使用状况分析：在用435辆，占98.19%，闲置1辆，占0.23%，待处置7辆，占1.58%。

本年度新增车辆32辆，账面原值429.31万元；处置车辆88辆，账面原值819.02万元。

4.在建工程情况
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我县账面在建工程220,856.36万元，其中，在建220,367.02万元，占99.78%；已投入使用489.34万元，占0.22%；（未转固年限大于6个月39.51万元，占0.02%）。

本年度新增7,072.96万元，处置0万元。

5.资产绩效情况
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我县固定资产成新率为59.31%；公共基础设施成新率为97.81%；保障性住房成新率为86.35%。

二、资产管理情况
（一）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

一是在资产使用管理上，指导行政事业单位建立了固定资产明细卡片，并定期进行核对，做到账、卡、物相符。定期对固定资产清查盘点，检查盘盈、盘亏和毁损等情况，明确责任，按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报批手续，根据审批手续进行账务处理。二是制定并执行《嘉荫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和对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（嘉财发[2020]35号），对全县国有资产出租和对外投资行为进行规范。确保在资产处置管理上，严把审批关，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范围、审批程序、处置原则、处置方式、收入管理等有关规定，提高资产处置透明度。

（二）夯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基础

全面推进资产管理信息系统，实行资产的网络动态监管。按照国家财政部关于加快将资产管理纳入预算一体化的要求，进一步优化完善资产信息化管理功能，推动资产管理嵌入预算管理业务环节，实现资产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理。

（三）加强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的管理

一是进一步明确部门和单位管理责任，压实管理任务，夯实管理基础。二是强化资产会计核算，推动管理单位按照“谁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由谁入账”要求，将各类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分类登记入账。三是做好统计报告工作，核清资产底数，不断夯实资产报告编报基础。
（四）是推动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和共享共用。

推进盘活利用，推动“过紧日子”要求落地生效。通过市场化方式推进闲置资产盘活变现，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出资、转让、报废回收资产；通过调剂县级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资产到能利用的行政事业单位，有效保障党政机关履职和事业发展需要。进一步梳理我县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资产，通过公开招租、拍卖、调剂使用方式，盘活利用闲置资产。
三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
2022年，我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是在不同程度上资产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难题。一是部分单位资产账实不符。部分单位由于历史久远，资产盘亏原因不清，处置资产不及时。二是部分固定资产管理不严。部分单位固定资产权属不清，入账核算不及时，游离监管之外。三是很多部分资产难以有效利用。受市场环境、资产状况、资产占有单位意识等影响，资产盘活利用难度较大。四是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数据信息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。
四、下一步工作方向和安排
下一步，县财政局将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坚持稳中求进，夯实资产管理基础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，全面提升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水平。

一是严格执行各项资产管理制度。充实管理力量，强化资产使用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意识，抓好制度执行，提高制度约束力，切实加强资产维护和使用管理，规范资产处置行为，提升财务会计管理水平，促进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。

二是加快补足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短板。进一步明确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范围，摸清底数，探索资产价值计量方式和方法，科学分类核算。

三是高质量推进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。搭建资产智能管理平台，实现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动态化管理。加强数据分析和综合利用，为规范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支撑。




